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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预拌混凝土 HJ/T412-2007   

 

1. 目的 

本规则适用于预拌混凝土类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2. 认证模式 

按 “生产场站检查＋抽样检验+获证后监督”模式进行；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的申请 

b. 搅拌站现场检查 

c．产品抽样 

d．产品检验 

e.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f. 获证后的监督(包括非例行检查、市场抽样等) 

g. 证书到期再认证 

3. 引用标准 

无 

4.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集中搅拌站生产的预拌混凝土。 

5. 单元划分 

5.1 认证单元 

预拌混凝土认证单元为：常规品、特殊品 

5.2 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混凝土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6. 申请资料 

6.1 申请文件 

申请书、产品差异描述、保障措施指南对照表（或文件） 

6.2 申请材料 

A、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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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产者持有的商标证明文件复印件； 

C、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 CCC 证书复印件； 

D、当认证委托人、生产者不同时，需提认证委托人与生产者的委托关系证

明材料； 

E、环保守法资料； 

F、其他申请书附录所要求的资料。 

7. 产品检测 

7.1 样品 

7.1.1 抽样原则 

初次和再认证企业的抽样按申请的认证单元，选取风险大的标号的混凝土，

如：产品的环境性能（内、外照指数和水溶性六价铬及释放空气中污染物）；抽

取的 6 组混凝土样品应考虑覆盖 2 个认证单元 

年度监督检查时，必须抽取样品，且在两次年度监督中要覆盖所有申请认证

的产品单元；增项（新产品、新现场）必须抽样；  

7.1.2 抽样量： 

样品一式两份分别用于检验和留样，按确定的抽样的混凝土标号在搅拌楼抽

样或实（试）验室按混凝土配比进行制样； 

抽样样品：内、外照指数检测试块二组（3 块/组）、水溶性六价铬检测试块

二组（3 块/组）、释放空气中污染物检测试块二组（3 块/组）。 

7.1.3 样品处置 

现场抽取的样品在标准养护室养护 28 天，并在 7 日内寄出。 

7.2 试验要求 

7.2.1 依据标准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HJ/T412-2007） 

7.2.2 试验项目及要求 

试验项目为 HJ/T412-2007 中的规定的所有适用的检测项目。 
项目  污染物限量注 
游离甲醛（mg/m3） ≤0.08 
苯（mg/m3）  ≤0.03 
氨（mg/m3） ≤0.2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mg/m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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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污染物浓度限量，均应以同步测定的室外空气相应值为空白值 
 
7.2.3 检验时限 

试验时间一般为 20 个工作日, 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 

7.2.4 判定 

按照 HJ/T412-2007 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标准的要求，则判定该样品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不符合 HJ/T412-2007 要求时，由 CEC 通知申请人，并允许申请

人有效整改后由 CEC 重新安排抽样检测。 

注：整改后检测仍不合格则终止认证相关认证产品单元内产品，申请人也可

主动终止申请。 

7.2.5 试验报告 

检测机构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负责向 CEC 提供试验报告。 

8. 初始生产场站检查 

8.1 检查内容 

依据《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和《环境标志产品保障措施指

南》对生产场站实施现场检查。 

8.2 产品一致性检查 

生产场站检查时，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若认证涉

2 个单元产品，则一致性检查应对确定抽取的 6 组混凝土样品覆盖 2 个认证单元，

重点进行核实。 

8.3 生产场站现场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

所。 

8.4 初始生产场站检查时间 

生产场站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单元数、检查类型及生产场站生产规模来

确定，详见表 1。 

表 1 生产场站检查人日数 

        单元数 
检查类型 

1 个单元 2 个单元以上 

初次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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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初始生产场站检查结论 

1)检查结论为推荐通过的, 检查时如存在不符合项时，生产场站应在 3 个月

内完成整改，CE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企业未能按期完成整改

的或整改不通过，按检查不通过处理。 

2)检查结论为推迟通过的,生产场站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CEC 采取适当

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企业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检查不

通过处理。 

3)检查结论为不推荐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EC 报告。 

9.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9.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EC 组织对产品试验结论、生产场站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

向申请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 

9.2 认证时限 

生产场站检查和抽样检验合格完成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 30 

天内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 

9.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或生产场站检查不通过，CE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

证。终止认证后如要继续申请认证，3 个月后可重新申请认证。 

10. 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监督抽样检验（包括非例行检查、施工

现场抽样等）。 

10.1 监督检查时间 

10.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生产场站检查获证后，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进行非例行检查或市场抽样：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安全、环境指标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

监督 2 2 

再认证 2 4 

注：以上为基础人日数，具体操作参照《现场检查人日数确定作业指导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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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E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场站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

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10.1.2 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1。 

10.2 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现场检查和产品抽样的方式进行。由 CEC 指派的产

品认证检查组按照《环境标志产品保障措施指南》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混

凝土》对生产场站进行监督检查。 

10.3 监督现场检查结论 

检查组做出监督检查结论。 

1)监督检查结论为推荐通过的, 检查时如存在不符合项时，生产场站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CE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企业未能按期完成

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2)监督检查结论为推迟通过的,生产场站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CEC 采取

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企业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通过，按监

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3)监督检查结论为不推荐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EC 报告。 

10.4 监督抽样检测 

年度监督时对获证产品抽样进行检测。样品应在搅拌楼生产现场抽样或实

（试）验室按混凝土配比进行制样；随机抽取，每个生产厂(场地)抽取样品。，

抽样数量、检验依据、项目、方法及判定同 7.2.4。生产场站应在 3 日内将样品

送至指定的检测机构。监督抽样检验项目不合格的应在三个月内完成整改，逾

期未整改或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按抽样检验不合格处理。 

10.5 结果评价 

CE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和监督抽样检验结论综合进行评价，评价合格的，

认证证书持续有效。不合格时，按照 9.3 规定执行。 

11. 再认证 

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提交再认证申请，按照初审进行产品检验和生产场

站检查。再认证生产场站检查人日数见表 1。再认证评价合格后发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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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证证书 

12.1 证书附件填写要求 
每个商标分别与产品对应，如下表所示： 

附件                          XXX 有限公司 

认证产品单元、名称、规格型号、商标表 

单 元 
序号 

认证产品

种类 
认证产品

单元 
产品名称 混凝土强度等级 商标 

1  
 
 
 
 
 
 

预拌混 
凝 土 

常规品 

普通混凝土 C10、 
 

抗冻混凝土 C 
 

抗渗混凝土 C 
 

抗硫酸盐混凝土 C 
 

抗氯离子渗透混凝土 C 
 

抗碳化混凝土 C 
 

2 特制品 

高强混凝土 C 
 

自密实混凝土 C 
 

纤维混凝土 
C（合成纤维混凝土）

CF（钢纤维混凝土）  

轻骨料混凝土 LC 
 

重混凝土 C 
 

12.2 认证证书的保持 

12.2.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获

得保持。 

12.2.2 认证产品的变更 

12.2.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持证人应向 CEC 提出申请。 

12.2.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E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允许变更。必要时

抽样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检验的认证产品

为变更评价的基础。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证书的，原则上新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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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 

12.2.3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增项 

12.2.3.1 增项程序 

持证人需要增加同一单元内的产品时，应提交增项申请，CEC 核查扩展产

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做

补充检验，批准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检验的

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持证人增加的产品不属于已获证单元的产品时，应提交申请，CEC 核查增

项产品与原认证产品是否处于同一管理体系下，已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现场审查，

并对新增项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批准后颁发新证书或换发证书。 

12.2.3.2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先提供增项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抽样时，应按抽样原则的

要求确定样品。 

12.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E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持证人违反认证有关

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CE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

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持证人可以向 CEC 申请暂停、

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证书暂停不超过 6 个月，证书暂停期间，不得使用环境标志证书及标识；

持证人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EC 提出恢复申请，

CEC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处理。否则，CEC 将撤销被暂停的认证证书。 

13. 认证标志的使用 

13.1 持证人应按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中国环境标志标识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

购买认证标志。 

13.2 认证标志的加施 

可在获证产品出厂合格证明显位置加施认证标志或在混凝土运输罐车明显

位置加施认证标志。证书持有者应向 CE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申请并按

《中国环境标志标识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印刷、丝印、喷漆、烙印中合适的方

式来加施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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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EC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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